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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二十届
中央纪委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依法严惩腐败犯罪，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进一步细化完善法律适用标准，实现贪污贿赂定罪量刑标准全覆盖，不断织紧织密惩
治腐败刑事法网。

l 一是进一步明确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等定罪量刑标准，完善斡旋受贿、介绍贿
赂、挪用公款等认定规则，健全特定财物真伪鉴定和价格认定规则，细化预期收益
型受贿数额认定规则，依法加大对新型隐性腐败的惩治力度。

l 二是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
金罪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
定罪量刑标准执行，落实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保护。

l 三是完善积极退赃认定规则，鼓励犯罪分子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
完善违法所得追缴规则，加大对违法所得追缴力度，决不让犯罪分子从中获利。

                                                                                           （388字）



“三字”“四类”“三目的”

严 全
贪污贿赂定罪量刑标准

全覆盖

细 细化完善法律适用标准

严惩腐败犯罪
织紧织密惩治腐败
刑事法网



四类

明确类

明确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等定罪量刑标准
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
第六条，第七条

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
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
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执行 第八条

完善类

完善斡旋受贿、介绍贿赂、挪用公款等认定规则
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
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完善积极退赃认定规则
第二十二条

完善违法所得追缴规则
第二十三条

健全类 健全特定财物真伪鉴定和价格认定规则
第十二条

细化类 细化预期收益型受贿数额认定规则
第十一条

第21条



m 加大对新型隐性腐败的惩治力度

m 落实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保护

m 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

三目的



1999年 9月16日 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 》

2016年 4月18日 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8年 3月20日 全国人大《监察法》

2020年 12月26日 全国人大《刑法修正案（十一）》（2021年3月1日施行）

2021年 9月20日 国家监察委《监察法》

2022年 4月6日 最高检、公安部修订《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22年5月15日施行）

2023年 12月29日 全国人大《刑法修正案（十二）》（2024.03.01施行）

2024年 12月25日 全国人大修改《监察法》（2025年6月1日施行）

2025年 6月1日 国家监察委修订《监察法实施条例》

2026年 4月10日 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26年5月1日施行）



《解释（二）》定罪量刑标准梳理



1 贪污罪

2 挪用公款罪

3 受贿罪

4 单位受贿罪

5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6 行贿罪

7 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8 对单位行贿罪

9 介绍贿赂罪

10 单位行贿罪

11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12 隐瞒境外存款罪

13 私分国有资产罪

14 私分罚没财物罪

15 职务侵占罪

16 挪用资金罪

17
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

员行贿罪

18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19
（相关联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

贿罪

2025《监察法条例》第29条 贪污贿赂犯罪19个罪名

贪污挪用类 2

贿赂类 8

财产监管类 4

贿赂类

受贿 行贿

单位受贿 对单位行贿（双主体）

利用影响力受贿 对由影响力的人行贿

单位行贿

介绍贿赂（双对象）



1 贪污罪

2 挪用公款罪

3 受贿罪

4 单位受贿罪

5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6 行贿罪

7 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8 对单位行贿罪

9 介绍贿赂罪

10 单位行贿罪

11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12 隐瞒境外存款罪

13 私分国有资产罪

14 私分罚没财物罪

15 职务侵占罪

16 挪用资金罪

17
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

员行贿罪

18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19
（相关联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

贿罪

2025《监察法条例》第29条 贪污贿赂犯罪19个罪名

u 《解释一》聚焦自然人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
准及执行标准

u 《解释二》聚焦单位类犯罪及财产监管类犯罪定
罪量刑标准

u 《解释二》明确定罪量刑7个罪名

                 明确定罪量刑执行标准4个罪名

                 



变化
内容

数额标准 数额+情节标准 变化对比

单
位
受
贿
罪

三
八
七
条

情节
严重

20万元以上的

（3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具有下列情形的：
（一）多次索贿的；
（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
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
（三）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
（四）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
作，致使无法追缴的；
（五）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数额：10万
数额+情节：不满10万，但有
（1）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
响的
（2）强行索取财物的
（3）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
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

↑

情节
特别
严重

200万元以上
（3年以上10年以
下有期徒刑

数额在10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具有前款规定的
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
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新增

对
单
位
行
贿
罪

三
九
一
条

立案
标准

个人行贿数额在
20万元以上
单位行贿数额在
40万元以上的

（3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
处罚金）

个人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单位行贿
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40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的规定，以对单
位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三个以上单位行贿的；
（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三）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
品、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
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
（四）为谋取公职、荣誉称号行贿的；
（五）为谋取职务、职级晋升、调整行贿的；
（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数额：个人10万元以上
           单位20万元以上
情节：个人行贿数额不满10万元、单位行贿数额在
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１）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的；
（２）向３个以上单位行贿的；
（３）向党政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行贿
的；
（４）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
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立案标准的规定》

  
  ↑

情节
严重

个人200万以上
单位400万元以上
（3年以上7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个人在10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
单位在200万元以上不满400万元，具有前款规定的
情形之一

    新增



罪
名

变化
内容

数额标准 数额+情节标准 变化对比

介
绍
贿
赂
罪

三
九
二
条

情节
严重
（立
案标
准）

介绍个人10万元
以上
介绍单位50万元
以上
（3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

介绍个人行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
介绍单位行贿数额在2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二
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为三个以上请托人介绍贿赂的；
（二）向三个以上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的
（三）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介绍贿赂，致使公
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
（四）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数额：介绍个人2万，介绍单位20万
数额+情节：介绍贿赂数额不满上述标准，但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１）为使行贿人获取非法利益而介绍贿赂的；
　　（２）３次以上或者为３人以上介绍贿赂的；
　　（３）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
人员介绍贿赂的；
　　（４）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
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

↑

单
位
行
贿
罪

三
九
三
条

情节
严重
（立
案标
准）

20万元以上
（3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

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
重”：
（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三）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
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实施
违法犯罪活动的；
（四）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
办案公正的；
（五）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数额：20万元以上的；
数额+情节：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数额在
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１）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的；
　　（２）向３人以上行贿的；
　　（３）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
人员行贿的；
　　（４）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
规定关于个人行贿的规定立案，追究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
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

  
  →

情节
特别
严重

200万以上
3年以上10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数额在10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具有前款规定的
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的
“情节特别严重”。

    新增



变化内容 数额标准 情节标准 变化对比

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罪

三九五条

差额巨大
（立案标准）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

300—1000万元
无

数额：30万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
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试行)》

↑
差额特别巨大
5年以上10年以下有
期徒刑

1000万元以上
2009年《刑法修正
案（七）》增设第
二档法定刑

无
     新增

从重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从重处罚：
（一）将支出用于非法活动的；
（二）曾因瞒报财产依纪依法被处分的。

    

    新增

隐瞒境外存
款罪

三九五条

数额较大
（立案标准/）
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

折合人民币数额在
300万元以上

数额：30万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
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试行)》

↑
情节较轻
（行政处分）

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并积极配合将存款
转回境内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
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较轻”。

新增



变化内容 数额标准 情节标准 变化对比

私分国有资
产
三九六条

数额较大
（立案标准）
3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

20—200万元 私分救灾、抢险、防汛、优抚、帮扶、移民、
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社会保险基金等特定
款物，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

数额：10万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
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试行)》

↑

数额巨大
3年以上7年
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200万元以上 私分上述特定款物，数额在100万元以上不满
20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
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

     新增



【2016解释】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
解释关于受贿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
执行。
受贿罪数额较大：3万；受贿罪数额巨大：20万
【2022立案追诉标准】
数额较大：3万
【2020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第三档“数额特别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法定刑，并调整了量刑区间。

数额特别巨大：300万
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对非国家工
作人员行贿
罪
一六四条
参照行贿罪
（单位行贿
罪）

【2016解释】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对非
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
额起点，按照本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关于行贿
罪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
数额较大：第七条，个人3万；情节严重：第八条第一
款 ，个人100万以上不满500万元
【2022立案追诉标准】
数额较大：个人6万，单位20万

数额较大：个人行贿 6万
         （2016年解释）

                    单位行贿20万
（2022年立案追诉标准）

数额较大：个人3万
                  单位20万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数额巨大：个人200万
                  （2016年解释）

数额巨大：个人100万
                   单位200万
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职务侵占罪
二七一条
参照贪污罪

【2016解释】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
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
关于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
贪污罪数额较大：3万
贪污罪数额巨大：20万
【2022立案追诉标准】数额较大：3万
【2020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第三档数额特别巨大的
法定刑，并调整了量刑区间。

数额较大：6万（2016解释）
                 3万（2022追诉标准）

数额较大：3万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数额巨大100万
（2016年解释）

数额巨大：20万
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300万
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挪用资金罪
二七二条
参照挪用公
款罪

【2016解释】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
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进行非法活动”情形
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挪用公款罪“数额较
大”“情节严重”以及“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规定的
二倍执行。
挪用公款未还、营利活动5万/200万/500万
挪用公款非法：3万/100万/300万
【2022立案追诉标准】个人使用、营利5万，非法3万
【2020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第三档数额特别巨大法
定刑，并调整量刑区间。

数额较大：
非法活动：6万
 营利、未还：10万                             
（2016年解释）
非法活动：3万（2022立案追诉
标准）

数额较大
非法活动：3万
营利、超三月未还：5万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数额巨大
非法活动：100万
营利、未还：200万
（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数额巨大：
非法活动：200万
 营利、未还：400万

                 （2016年解释）
数额特别巨大
非法活动：300万
营利、未还：500万
（7年以上有期徒刑）



《解释（二）》认定规则类解读



认定规则

1 构成要件认定规则 挪用公款罪 第9-10条

受贿罪 第11-14条

2 犯罪主体认定规则（个人-单位） 受贿罪 第15-16条

单位行贿罪

行贿罪

3 罪数认定规则 介绍贿赂 第17-20条

私分国有资产

滥用职权/贪污

行贿+渎职

4 量刑认定规则 自首 第21-22条

积极退赃

5 涉案财物处置认定规则 追缴违法所得及其收益 第23条



挪用公款和受贿罪认定规则

挪用公款 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
其他单位使用

第九条 个人通过虚构付款事由或者将单位应收账款不按规定入账等逃避单位监管的方式，将公款提供给其他
单位使用的，应当认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
条第一款的解释》第二项规定的“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

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
退还

第十条 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在提起公诉前不能退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的
“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

在提起公诉前办案机关依照职权将公款追回的，可以不认定为“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但是量刑
时应当考虑其与被告人自己退还情形的区别。

受贿 受贿数额认定 第十一条 一般认定规则：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收受财物时的财物价值认定。
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
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
价格的溢价认定。

第十二条　 真伪不明的财物和特定财物：对于真伪不明的财物和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
应当进行真伪鉴定。
价值不明的财物：对于价值不明的财物，应当进行价格认定。对于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
属等特定财物，一般应当进行价格认定，但是购买票据齐全，能够有效证明收受财物当时真实价格，
行受贿双方无异议的，不作价格认定。
　　经过价格认定的财物，一般以认定价格认定受贿数额，但是行贿人按照受贿人授意购买特定物品
后给予受贿人的，应当以行贿人实际支付的购买金额认定受贿数额。（真伪鉴定，价格认定为主，购
买价格优先，授意购买无需商定，以实际支付直接认定）

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
利益

第十三条 斡旋受贿扩张，与直接受贿标准统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请
托人财物，向请托人承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应当依照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以受贿论处。明知请托人有不正当的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视为
承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不影响受贿罪
的认定。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第十四条　 扩大直接受贿打击范围、间接制约、权力影响入刑：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
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
不限于主管关系，也不限于直接上下级关系，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
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



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界分、罪数认定规则

单位犯罪
与个人犯
罪界分的
认定规则

受贿罪 第十五条 以单位名义收受财物，但以个人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收受的财物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单位行贿罪 第十六条
第一款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单位行贿罪定罪处罚：
　　（一）单位集体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
　　（二）单位实际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员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

行贿罪 第十六条
第二款

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以行贿罪定罪处罚。

罪数 介绍贿赂罪 第十七条 介绍贿赂与行受贿共犯竞合： 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的“介绍贿赂”，是指在请托人和国家工作人员
之间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
       实施介绍贿赂行为，又与请托人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施行贿或者受贿行为，同时构成介绍贿
赂罪和行贿犯罪或者受贿犯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介绍贿赂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界分与并罚介绍贿赂过程中，在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受请托
人的财物占为己有，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规定的，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在国家工
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截留部分财物占为己有，同时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其他犯罪的，以利用影
响力受贿罪和其他犯罪数罪并罚。
介绍贿赂与诈骗的界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事实，骗取请托人财物
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贪污罪、单位受贿罪 第十八条 私分国有资产与 贪污罪的界分：私分国有资产虽经集体研究，但私分范围仅限于单位领导和管理层人
员，且对单位其他人员隐瞒实情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单位受贿后集体私分一罪处理：单位非法收受财物后，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依照刑法第三百
八十七条的规定，以单位受贿罪定罪从重处罚，集体私分行为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滥用职权罪、贪污罪 第十九条　 其他主体私分：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以外的单位违反国家规定，将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以
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但
具有本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行贿+渎职 第二十条 公共财物行贿：国家工作人员不以个人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用公共财物向他人行贿，同
时构成行贿罪和渎职犯罪的，数罪并罚。



量刑、涉案财物处置认定规则

自首
第二十一条　 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

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

积极退赃 第二十二条 制度激励：犯罪分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积极退赃”：
　　（一）全部退赃的；
　　（二）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且大部分赃款赃物已被查封、扣押、冻结的；
　　（三）共同犯罪的犯罪分子对实际分取的赃款赃物已经全部退缴，并自愿继续退缴赃款赃物的。
　　应犯罪分子要求或者经犯罪分子同意，犯罪分子亲友自愿代其退赃，具有前款情形之一的，视为
犯罪分子积极退赃。
（数额较大从轻、减轻、免除，数额巨大或者特别巨大从轻）

违法所得
追缴

第二十三条 重申刑法64条规范基础：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及其收益，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原物追缴为原则；追缴转化财物、对应份额及收益、等值财产为补充：
对犯罪分子违法所得，一般应当追缴原物。行受贿双方形成贿赂房屋合意的，应当追缴房屋。
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原物已经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转化后的财物。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对应的份额及其
收益。
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涉案财物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减损或
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依法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
向行贿人、第三人追缴：赃款赃物尚未交付给受贿人或者已经退还给行贿人的，依法向行贿人追缴；
赃款赃物由第三人代为持有、保管的，依法向第三人追缴。


